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国有新城林场自然资源所有权首次登记的通告

根据《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云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实施细则》的规定，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总体方案》、《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总体方案》、《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按照资源公有、物权法定和统一确权登记的原则，对呈贡区国有新城林场自然资源所有权开展首次登记。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预划分

本次呈贡区国有新城林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共预划分26个登记单元。以土地所有权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为基础，结合呈贡区国有新城林场实际管理范围划定。

二、开展首次登记的时间

本次开展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的时间为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12月20日止。

三、自然资源类型、范围

登记单元内的水流、森林、草原、荒地以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和自然生态空间。
本次登记涉及呈贡区3个街道办事处，15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具体详见附件。

四、其他事项

自然资源所有权代表（代理）行使主体、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等相关主体，应当积极配合做好确权登记相关工作。

特此通告。  

附件：国有新城林场自然资源首次登记涉及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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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

                                             2022年7月7日

附件：

国有新城林场自然资源首次登记涉及的街道办、社区居委会名单

	序号
	街道办事处
	序号
	社区居民委员会
	备注

	1
	洛龙街道办事处
	1
	白龙潭社区居民委员会
	

	2
	吴家营街道办事处
	2
	柏枝营社区居民委员会
	

	
	
	3
	刘家营社区居民委员会
	

	
	
	4
	段家营社区居民委员会
	

	
	
	5
	郎家营社区居民委员会
	

	
	
	6
	缪家营社区居民委员会
	

	
	
	7
	万溪冲社区居民委员会
	

	3
	七甸街道办事处
	8
	马郎社区居民委员会
	由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托管

	
	
	9
	野竹社区居民委员会
	

	
	
	10
	水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11
	松茂社区居民委员会
	

	
	
	12
	胡家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13
	头甸社区居民委员会
	

	
	
	14
	七甸社区居民委员会
	

	
	
	15
	广南社区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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